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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臺北酷課雲暑期研習推廣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0635785200 號函 

壹、 依據 

臺北酷課雲推廣計畫 

貳、 目的 

一、 運用開放式課程影片及相關數位學習資源，發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數位學習

模式，提升教學品質。 

二、 整合本市教師教學專業與資訊技術，培訓本市教師具備製作數位課程、數位教材之

能力。 

三、 推廣臺北酷課雲服務，鼓勵本市教師運用臺北酷課雲服務進行各項線上之課前、課

中、課後教學活動，提升本市數位化教學之風氣。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三、 協辦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臺北市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工作圈、臺北市立中

崙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肆、 研習對象、時間與地點 

一、 各校行政人員 

(一)以本局單一簽入帳號（SSO）註冊率未達 60%（截止於 106 年 6 月 16 日前）之

本市市立高中、國中、國小優先遴選。 

(二)請上述學校依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學組長、實研組長之順序為優先薦派

順序，派員 1至 2名參與。 

(三)因場地限制，每場限定 40 人報名。 

(四)如各場報名截止日前尚有研習名額，歡迎各校派員前往參與。 

(五)研習時間與地點：   

依高中、國中、國小不同學層辦理研習，一場分兩梯次，請研習人員擇一參加。 

場次 時間 地點 

國小場 
106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 

106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 
臺北市立中崙

高級中學 

電腦教室一 

國中場 
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 

106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 

高中場 
106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3:30 至下午 17:00 

106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00 至中午 12:30 

二、 國中小領域學科召集人 

(一)依「106 學年度國小領域召集人共同備課研習」、「106 學年度臺北市公私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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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領域召集人職務專修研習班」參與人員為研習對象。 

(二)研習時間與地點： 

學層 學科 時間（暫定） 地點（暫定） 

國小 

國語科 10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 

請依臺北市教

師研習中心公

告為主 

英語科 106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 

數學科 106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 

自然科 10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 

社會科 106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 

綜合科 106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藝文科 106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 

健體科 106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國中 

自然科 

106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社會科 

英文科 

國文科 

綜合科 

數學科 

健體科 
10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 

藝文科 

 

三、 高中學科科主席 

(一)依「106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六大學科科主席增能工作坊」參與人員為研習對

象。 

(二)研習時間：106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8:30 至上午 9:20 

(三)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夢紅樓 4樓國際會議廳 

 

伍、 研習內容 

一、 認識酷課雲數位教學資源 

介紹酷課雲豐富的線上教學資源，如跨領域線上課程、各學科教學影片、試題、線

上資料庫、電子書、教育 APP 等。 

二、 活用酷課雲數位教學應用 

說明如何將酷課雲活用於實際教學模式，帶領大家開設線上課程、進行課間運用與

互動、分析學生學習歷程、製作電子書教材與培養閱讀能力等。 

 

陸、 報名方式：請研習人員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網址：http://insc.tp.edu.tw，

並完成薦派手續。參與者依實際參與課程核予研習時數。 

柒、 請各校准予研習人員公假登記與課務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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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成效 

一、 提升本局單一簽入帳號（SSO）註冊率，鼓勵本局所屬學校教師使用臺北酷課雲進行

教學服務，提升本市數位教育之風氣。 

二、 大力推廣及宣導臺北酷課雲提供之教學資源，提供師生新的教學路徑及學習選擇。 

玖、注意事項：請參與研習人員務必事先完成臺北市教育局單一簽入帳號(SSO)註冊。 

壹拾、聯絡電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02）2720-8889 分機 1238 陳怡儒小姐。 

壹拾壹、由 106 年臺北酷課雲推廣計畫項下支應。 

壹拾貳、本計畫經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